
艺术学院 2025 级全日制本科生 

第二次选择专业管理办法 

根据《山东农业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分流及第二次选择专

业办法》和《关于开展 2025 级全日制本科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

通知》（教通字〔2026〕18 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总体要求 

本科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，以有利于

满足学生个性发展、有利于发挥优质教学资源作用、有利于稳定

教学秩序、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基本遵循，坚持以学生为

本、公平公开、优秀学生优先录取的原则。学院高度重视，认真

组织，严格程序，加强指导，既要确保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工作

有序进行，又要切实避免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。 

二、 基本条件 

第二次选择专业对象为 2025 学年入学、已注册学籍的在校

一年级本科生（不包括校企合作专业、省属公费农科生及 3+2 

转段等学生），且在第一学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，第一学年

无欠缴学费。 

三、 实施步骤 

1.成立工作小组公布学生成绩排名 

学院成立第二次选择专业工作小组，由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

任组长，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任副组长，专业主任、团委书

记为组员，教学秘书为小组秘书。 



3 月 27 日前将 2025 级本科学生（大类招生专业）第一学期

学习成绩在专业内按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名公示。 

2.确定各专业接收计划 

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、办学条件及接收能力，结合以往学生

报名实际，做好预转专业学生情况调研，科学合理确定接收人数

上限，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前报学院工作小组审核同意后，4 月

16日 12:00前，通过教务系统报送本年度各专业拟接收人数（上

限）、考核方式（测试需要专业内制定具体方案，测试范围和时

间地点报学院和教务处审核后执行）、备注信息（含学院及专业

联系方式）以及其他条件说明（如录取方式等）。 

各专业拟接收人数： 

表 1 艺术学院 2025 级本科第二次选择专业接收人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 业 接受上限人数 

音乐学 20 

录音艺术 15 

视觉传达 5 

环境设计（景观） 9 

环境设计（室内） 16 



3.专业宣传与宣讲 

4 月 23 日前，学院安排各专业结合实际情况，通过组建 QQ 

群等方式，组织感兴趣或拟转入学生进行专业宣讲和专业教育，

指导学生查看学院网站主页拟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，通过专

业宣讲等方式让学生对拟转入专业增进了解，减少学生申请第二

次选择专业的盲目性。 

4.学生报名 

4 月 24 日-27 日学院组织符合条件且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，

在教务系统中线上报名。报名志愿提交后不得更改，逾期未报视

为放弃报名资格。 

5.资格审核 

4 月 28 日-30 日，学院组织专人在教务系统中审核校对学生

报名情况，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，信息有误的校对更正。 

6.录取程序 

（1）考核测试 

5 月 6 日-12 日，音乐学和录音艺术专业对提出申请的学生

组织开展面试考核，并形成学生排名；环境设计、视觉传达专业

采用 GPA 排名。 

表 2 面试专业考核安排 

专业名称 时 间 地 点 考核办法 

录音艺术 5 月 7 日 
艺术学院

MIDI教室 

现场即兴制作电子音乐作品

一首 

音乐学 5 月 12 日 
艺术学院音

乐排练厅 

专业技能主项面试（声乐演

唱/器乐演奏） 



（2）志愿录取 

学院、教务处严格按照学生志愿顺序、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或

测试排名、专业接收人数（上限），分批次完成录取工作，学分

绩点排名相同或测试排名相同的按照专业课成绩高低决定。5 月 

14 日前完成学生第一志愿审核录取，5 月 15 日前完成第二志

愿审核录取，5 月 18 日前完成第三志愿审核录取。 

录取办法如表 3 所示。 

表 3 艺术学院各专业录取办法 

专业名称 考核方式 录取办法 

音乐学 面试 
5 位评委百分制打分，取平均分，按成

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 

录音艺术 面试 
5 位评委百分制打分，取平均分，按成

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 

环境设计（室内

设计方向） 
GPA 排名 

志愿顺序优先，按照平均学分绩点从高

到低顺序排名录取。 

环境设计（景观

设计方向） 
GPA 排名 

志愿顺序优先，按照平均学分绩点从高

到低顺序排名录取。 

视觉传达 GPA 排名 
志愿顺序优先，按照平均学分绩点从高

到低顺序排名录取。 

7.学生分班及班级调整 

5月 20日前学院组织专业主任、教学秘书和学院团委对第二

次选择专业学生分班进行组织安排，通过教务系统报送。对第二

次选择专业后需进行原班级调整的（如合班等），学院于 5月 21

日前将调整方案报送教务处备案。 

8.公示确认 



5 月 22 日-5 月 26 日，学校对第二次选择专业名单在教务处

主页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报分管校长批准。学生第二次选择专

业一旦确定，不得更改。 

四、 其他说明 

1.美术类、音乐类学生在学院内本专业类别内进行第二次选

择专业。 

2.转专业学生按转入专业选择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课程，学生

可提前与转入专业联系，选课指导由转入专业负责。 

3.第一学年受到纪律处分或欠缴学费的，取消其转专业资格。 

4.参军入伍退役学生转专业参照上级相关文件执行。 

5.确因身体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原专业修读申请第二次选择专

业的，参考相关文件通知执行。 

6.其他未尽事宜参照《山东农业大学本科生大类分流及第二

次选择专业办法》等相关文件执行。 

 

艺术学院 

2026 年 4 月 17 日 

 


